
受文者：本部人事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年6月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0700850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銓敘部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為應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與養老給付優惠

存款辦法自107年7月1日施行，製作之退休(職)公(政)務人

員優惠存款續存或銷戶事宜之說明文件，請查照轉知。

說明：

一、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7年6月5日部退二字第

1074516024號書函辦理，檢附原書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基於公教人員處理一致原則，為配合107年7月1日施行之公

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金與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辦法，

有關107年6月30日以前退休生效之公立學校教職員，渠等

優惠存款續存或銷戶事宜比照旨揭說明辦理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副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文化部、衛生福利部、中央研究院、國立故宮博物院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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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抄本

第1頁 共1頁

教育部 書函

地 址：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
傳 真：(02)2397-6946
聯絡人：李家綺
電 話：(02)7736-59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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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2頁

銓敘部　書函
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648

承辦人：王鴻哲

電話：02-82366626

E-Mail：winfjko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5日

發文字號：部退二字第10745160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07Z02D102728_107D2021054-01.pdf)

主旨：為應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自

民國107年7月1日施行，考量退休(職)公(政)務人員辦理

優惠存款相關規定已作修正，爰請轉知所屬依說明配合辦

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旨揭辦法前經本部以107年4月27日部退二字第10743518

77號書函送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並轉知所屬；由於該辦法

對於退休(職)公(政)務人員辦理優惠存款相關規定所作修

正，涉及退休(職)公(政)務人員權益，爰為期107年6月30

日以前已退休(職)且存有優惠存款人員瞭解辦理優惠存款

續存手續或銷戶事宜，本部已製作說明文件1份，請貴機

關自107年6月11日起，轉交本部依法製發公(政)務人員退

休(職)所得重新計算之書面處分時，除自始無優惠存款權

利者外，其餘應併同轉交該說明文件，以善盡提醒責任。

二、前開說明文件，已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mo

cs.gov.tw）之「最新消息」區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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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-06-05
18:02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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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儲蓄存款綜合服務存摺銷戶申請暨同意書 

【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優惠存款額度歸零者適用】 

 

本人在貴分行開立之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存摺帳戶(帳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)

茲向貴分行申請銷戶並同意下列事項: 

一、茲因故無法親自臨櫃辦理銷戶手續，請憑本人寄達貴行之存摺及本申請暨同意

書辦理結清銷戶手續及其項下各項往來服務項目一併終止(如金融卡、網路銀

行、委託代繳各項費用、基金、保險、證券、黃金存摺及各項授權扣款等)，

嗣後如有任何糾紛，概由本人負一切法律責任，與貴行無涉；倘致貴行權益受

損，本人願負賠償責任。 

二、給付本人之存款餘額處理方式: 

   □ 轉入本人另開立於貴行          分行帳號                  存款帳戶。 

   □ 貴行扣除匯費後，匯入本人另開立於本國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

第                  號存款帳戶。(附該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以供核對) 

三、如提供轉帳、匯款內容錯誤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貴行之原因，致無法完成轉帳、

匯款時，同意貴行將款項帳列「應付帳款」，待本人親自臨櫃辦理取款事宜，

本人並同意不為利息請求或其他主張。 

四、結清銷戶基準日係以貴分行完成銷戶手續當日為準。 

五、結清銷戶後存摺處理方式: 

    □本人親至分行取回 

    □貴行扣除郵電費後，寄送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 致 

臺灣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          申請人暨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（存戶親簽及蓋原留印鑑）        

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住址： 

申請暨同意日期: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

        經辦            驗印            會計            主管           

顧客身分確認   經  辦 

□簽章無誤 

□其他方式: 

_____________ 

 

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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